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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容積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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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最近河川區容積移轉議題又浮出檯面，本週專欄幫大家整理一下目前之容積移轉制度：

• 一、定義

容積率管制係以限制建築物實體建築總量與建築基地面積之比例，藉以達到控制土地使用強

度，確保整體居住生活品質的制度。而允許原屬一宗土地之可建築容積一部或全部移轉至另一

宗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，即為容積移轉。

• 二、類型

依適用法源類型，分為：

• (一) 文化資產法系

1.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1條：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，其所定著之土地、古蹟保存

用地、保存區、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，因古蹟之指定、古蹟保存用地、保存區、其

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、劃定或變更，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，得

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；其辦法，由內政部會商文化部定之。

2.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。

• (二) 都市計畫法系

1. 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、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

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，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。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

種類、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、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、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、換算公

式、移轉方式、折繳代金、作業方法、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，由內政部定

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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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。

3. 各都市計畫內容：於都市計畫書內明訂容積移轉相關規定，屬都市計畫書內容之一部分，

如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、南港R13街廓容積移轉、萬華青山宮容積移轉及

青田街容積移轉等規定。

4. 都市更新條例第45條：更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、依法應予保存及獲准保留之建築

所坐落之土地或街區，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用之土地，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

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，並準用依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第2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

定方式、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、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、換算公式、移轉方式及作業方

法等規定辦理。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者，其原為私有之土地

應登記為公有。

• (三) 水利法系

水利法第82條第3、4項：河川區域內因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

所需之用地，或依計畫所為截彎取直或擴大通洪斷面辦理河道治理，致無法使用之私有土地，

其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，經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計畫，而尚未辦理徵收前，得準用都市計畫法

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、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、接受基地可

移入容積上限、移轉方式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。

因此，容積移轉類型即包含：

1. 古蹟

2.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

3. 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

4. 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

5. 河川區域

6. 都市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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